
南宁新华支行营业用房租赁服务

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

租赁营业用房地址：南宁市星湖路43-3号（注：房产证为园湖南路1号）南湖大厦一楼商铺

租期：五年(从2026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
租赁建筑面积：430平方米 

二、房屋质量要求

房屋结构、天面、门窗、卫生间、室内电气管线和给排水管道等完好，无渗漏。

三、其他要求

（一）租赁期限内，供应商不得无故干涉我行的经营自主权。

（二）租赁期满，若我行继续承租的，在同等条件下我行享有优先承租权。

（三）供应商应保证对本项目租赁的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使用权或拥有以出租方式进行处置的权利。

（四）供应商应保证本项目租赁的房屋及其所及范围的土地使用权没有被依法采取查封、监管等限制或禁止租赁的强制措施，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五）供应商如违反上述各项要求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如因此给我行造成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因此导致我行无法继续经营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我行有权解除合同。

（六）租赁期间，我行享有单方面提前解除合同的权利。我行行使该权利时，应至少提前九十天，通知供应商关于解除租赁合同的事宜。我行行使该权利后，不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同时，供应商应以不计利息的方式向承租方退回我行预付租金中剩余未使用部分。
四、报价格式

报价表（含税价）
注：如有不足月的，按实际租赁天数进行折算。

	年度
	月租金(单位:元/㎡)
	年租金(单位:元)

	2026.01.01-2026.12.31
	
	

	2027.01.01-2027.12.31
	
	

	2028.01.01-2028.12.31
	
	

	2029.01.01-2029.12.31
	
	

	2030.01.01-2030.12.31
	
	

	合计
	
	

	增值税税率
	
	


五、结算及支付方式

租金按半年支付，以转账方式将租金转入供应商指定账户。
六、发票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